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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牟聪 陈倩琳 李娜

醉驾肇事逃逸后，为逃避警方调查，舟山男子郭某竟

铤而走险利用绳索从10楼自家阳台攀爬下楼，结果不慎

坠楼身亡。而此前，郭某购买过一份意外伤害保险。为获

得保险理赔，其家人与保险公司两度对簿公堂。

2018年12月的一天晚上，舟山新城交警大队接到报

警，某小区门口发生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民警调查后发

现，肇事车主为41岁男子郭某，就赶往他所在的小区核实

情况。

民警到达郭某住处后，敲门表明身份和来意。不多

久，郭某妻子慌慌张张地开门说，郭某不慎坠楼了。当日，

郭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现场勘查，警方认定郭某系在

自家阳台外利用绳索下楼过程中不慎坠楼。警方检验了

死者的血液，酒精含量为158mg/100ml，已达醉驾标准。

调查后也证实，郭某就是前述交通肇事逃逸案的嫌疑人。

事后，郭某的家人拿着郭某生前投保的一份意外伤害

险保单，要求保险公司赔偿保险金20万元。保险公司则

认为，事件发生在被投保人醉酒期间，符合保险合同中的

相关免责条款，拒绝支付保险金。

双方多次交涉无果后，郭某家人将保险公司告上法

庭。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保险合同系双方通过电话

方式订立，保险公司一方在电话中未对免责条款的具体内

容作出明确说明，因此不产生效力。法院遂判决保险公司

赔付郭某家人20万元保险金。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舟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舟山中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郭某不慎

坠楼身亡是否属于意外伤害。在本案中，郭某从10楼阳

台利用绳索攀爬下楼，是为了逃避执法部门的调查，行为

本身就缺乏合法性。而且，郭某此举是不必要的冒险行

为，该结果的发生不符合保险合同中意外伤害的构成要

件。综上，舟山中院认定郭某的坠楼身故不属于意外事

故，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

近日，舟山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郭某家人的诉

讼请求。

水貂绒大衣洗变色
洗衣店能免责吗？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萧法

将衣服送去洗衣店清洗，结果洗

后“变色”了。洗衣店应不应该赔偿？

近日，杭州市萧山区法院适用小额诉

讼程序，一审终审了一起因送洗衣服

被染色引起的服务合同纠纷案。

去年10月，赵女士将一件蓝白双

色水貂绒大衣拿到某洗衣店清洗，并

支付清洗费用80元。洗衣店的经营

者小张出具洗衣单后，让赵女士三个

工作日以后来取。

三天后，赵女士依约来取衣服，却

发现衣服上的白格子被染成了蓝色。

赵女士多次向小张讨要说法未果，于

今年5月将洗衣店起诉至法院，要求

赔偿购衣款700元及清洗费用80元。

“衣服染了色，是它本身配色导致

的，跟我们洗衣店没关系！”庭审中，小

张认为，他出具的洗衣单上的“注意事

项”中有明确的免责条款——“在洗

染中有缩水、发头、脱产线、脱扣、败

色等我店不负责任”“本店不负责因

衣物自身褪色而自染及特别污渍除

渍的责任”等事项，且赵女士也在顾

客栏处签字确认，因此，洗衣店不应

承担任何责任。

但赵女士说，对洗衣单上的免责

条款，洗衣店当时并未进行过详细说

明或提醒。

法院审理后认为，洗衣单中的免

责条款系被告方提供的格式条款，明

显存在限制或免除其责任的情形，且

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自己对该条款

已经以合理方式向原告进行说明，故

该条款对原告没有约束力。另外，《洗

衣单》中已明确约定，被告对衣物有包

括起皱起泡、汗渍污渍、磨损、搭色等

20项的检查内容，被告在接收衣物时

应对衣物是否搭色具有明确认识，现

被告主张“衣服染色是由于自身搭色

所致”，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

故法院不予采信。综上，考虑衣物的

购买价格、折旧率等因素，法院最终判

令被告赔偿衣物损失450元及清洗费

用80元。

法官说法：
在该类服务合同纠纷中，洗衣单

等相关合同一般由经营者提供，条款

多为格式条款。若完全依照合同约定

履行，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对

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提

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

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

无效。

通讯员 何文斌 洪优优

投币式电动车充电桩的出现，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出行。目前，很多小区都安装了这种便捷的充电

工具。但是不承想，这些充电桩却成了一些不法分子的“存钱罐”。

近日，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接到报警，称所在的小区电动车充电桩遭人破坏，里面的硬币全部被

盗。接警后，民警通过侦查，成功抓获2名嫌疑人。

然而破了案的民警却没有一丝欣喜，因为两名作案人员都未成年！据查，周某今年6月份因盗窃充

电桩里的硬币，已经被椒江警方处理过。

经审讯，蒋某和周某两人早早辍学在家，平常父母也疏于管教，一直游手好闲。因为没有经济来源，

两人偶然间发现了这个“赚钱”的路子，在初次行窃尝到甜头之后，两人“合作”得更加得心应手。

7月6日至7日，蒋某和周某两人一个望风、一个撬锁，连续破坏了椒江多个小区车库的充电桩投币

箱，盗窃充电桩硬币总价值近千元。

目前，蒋某和周某已被椒江警方行政拘留，但因未满16周岁而不执行，民警对两人进行批评教育

后，责令其监护人带回严加管教。

在此，警方提醒，家长应履行好作为监护人的责任，加强教育、引导，以免孩子走上歧途。同时，小区

充电桩尽量安装安全系数高的防盗锁，或使用扫码、刷卡等支付方式，也可以缩短充电桩收取钱的时间，

比如由一个月、半个月减为两至三天，以免被盗。

为躲避调查坠楼身亡 家属索赔保险金
法院：不属于意外事故，不用赔

当心，有人盯上了充电桩里的硬币！

缉毒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卓

资县公安局获悉，办案民警

日前侦破一起制造、贩卖毒

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

缴获毒品“忽悠悠”3.23千

克、制毒原料10.17千克，一

举摧毁了一个制贩毒团伙。

新华社 王鹏 作

杭州的哥凌晨崩溃：

姑娘睡倒在车上，怎么也叫不醒……
通讯员 朱梦玲

7月14日6时，天刚蒙蒙亮，采荷派出所接到一名出租车司机报警。司机称，他载着一名女子到达

目的地后，怎么都叫不醒，无奈只好选择报警。

民警孙如增立马驱车赶往现场，发现一名20岁出头的妙龄女子仍在出租车的副驾驶室酣睡。“醒

醒！醒醒！”“美女，你到地方了！”民警叫了3次，女子才勉强醒来。

据了解，该女子前一晚与朋友一同前往滨江某酒吧喝酒蹦迪，因为玩得比较开心便通宵未归，直到

14日早上酒吧即将关门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去。离开酒吧后，女子打了一辆出租车，一上车后酒意袭来便

酣然入睡，直到民警到场后，她才从美梦中醒来。

警方提醒：随着天气炎热，部门市民夜生活也变得丰富，喜欢呼朋唤友出去喝两杯助兴，但是千万不

能贪杯，要对自己的酒量有正确的认识。尤其是单身女性，出门在外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让自身

陷于险境中。


